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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赛微微电 

保荐代表人姓名：任飞、寻国良 被保荐公司代码：688325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67 号）批复，广东赛微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微微电”、“上市公司”、“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2,00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74.55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1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35,539.22 万元。本次发行证券已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国泰海通”）担任其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间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持续督导期内（以下简称“本持续

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

式进行持续督导，现就 2025 年度持续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 年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项 目 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针

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

点，督导公司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

作制度，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

内容和重点，督导公司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审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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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机构提交

的其他文件，并按保荐办法要求承担相关持续

督导工作。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其他

机构提交的其他文件，并按保荐办法要求承担

相关持续督导工作。 

2、根据上市规则规定，与公司就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义务签订持续督导协议。 

保荐机构已与上市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协议

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相应的内部制度、

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以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

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上市规则下的各项义务。 

保荐机构已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相应的

内部制度、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以符合法律

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上市规则下的各项义

务。 

4、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

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确保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保荐机构已持续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投资

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并

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5、对上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公告文件提供必

要的指导和协助，确保其信息披露内容简明易

懂，语言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 

保荐机构已对上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公告文

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助，确保其信息披露内

容简明易懂，语言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 

6、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告知并督促其不得要求或者协助

上市公司隐瞒重要信息。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告知并督促其不得要求

或者协助上市公司隐瞒重要信息。 

7、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承

诺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其对承

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

力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

措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针对前款规定的承

诺披露事项，持续跟进相关主体履行承诺的进

展情况，督促相关主体及时、充分履行承诺。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履

行或者变更承诺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的，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及时提出督导意见，并督

促相关主体进行补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对承诺

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

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 

8、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建立健全并

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分红和股

份回购制度。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建

立健全并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的现金

分红和股份回购制度。 

9、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上市公司及其业

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调

阅资料、列席股东会等方式，关注上市公司日

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况，有效识别并督促上市

公司披露重大风险或者重大负面事项，核实上

市公司重大风险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已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上市公

司及其业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回访、调阅资料、列席股东会等方式，关注上

市公司日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况。本持续督导

期间，上市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风险或者重大负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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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10、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 

（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五）上交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

核查的其他事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应

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

进行专项现场核查，并在现场核查结束后 15 个

交易日内披露现场核查报告。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未出现该等事项。 

11、关注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况，

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按照上市规则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2、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出现下列情形的，保荐

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经营

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

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业务停滞或出现可能导致主要业务

停滞的重大风险事件； 

（二）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 

（三）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

取强制措施； 

（五）涉及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重大

事项； 

（六）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

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3、上市公司业务和技术出现下列情形的，保

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相关事项对公司核

心竞争力和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

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主要原材料供应或者产品销售出现重大

不利变化；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三）核心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或者核心技

术许可丧失、不能续期或者出现重大纠纷； 

（四）主要产品研发失败； 

（五）核心竞争力丧失竞争优势或者市场出现

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4 

项 目 工作内容 

（六）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

的其他情形。 

1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

现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就

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和日常经营

的影响、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以

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一）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二）质押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所持股份

80%或者被强制平仓的； 

（三）上交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

的其他情形。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出现

该等事项。 

15、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履行其作出的

股份减持承诺，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司股份是

否合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保荐机构已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履行其作出的

股份减持承诺，持续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司股

份是否合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16、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制度与执行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

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进行了持续关注，督导公司执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2026 年 2 月 26 日及 2026 年 3 月 24

日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了现场检查，并出具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17、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情况。 

2025 年度，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

下： 

2025 年 1 月 9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

告》； 

2025 年 2 月 27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4 月 10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4 月 10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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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作内容 

2025 年 4 月 22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4 月 25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5 年 4 月 25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核查意

见》； 

2025 年 7 月 2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差异化权益分派特殊除权除息事项的

核查意见》； 

2025 年 9 月 17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5 年 10 月 14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10 月 29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

核查意见》； 

2025 年 11 月 14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用途并增加

全资子公司实收资本的核查意见》； 

2025 年 11 月 14 日，保荐机构发表《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信贷资金等支

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核查意见》。 

18、保荐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如有） 无。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基于前述保荐机构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

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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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经营风险 

1、供应商集中度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占总采购额比例为 99.55%，集中度

较高。随着未来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张，不排除部分外协供应商生产能力无法

满足公司不断增长的采购需求，在生产经营能力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公司可能无

法承接所有客户的订单需求，因而错失部分业务机会，进而使得公司的收入或部

分市场领域无法按计划增长，存在增速放缓的可能。 

2、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模式为经销模式，前五名经销商的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0.15%，集中度相对较高，符合行业的经营特征。如果未来

公司主要客户的经营、采购战略发生较大变化，或由于公司产品质量等自身原因

流失主要客户，或目前主要客户的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

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财务风险 

由于集成电路行业产品更新换代较快，通常具备性能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

品在推出市场时可获得较高的毛利率，随着时间推移和市场竞争，其毛利率空间

逐渐被压缩，降低至一定程度后保持稳定。因此，芯片设计公司需要精准把握市

场变化和客户个性化需求，通过持续的研发创新、新品推广来提升高毛利产品销

售占比，以保持稳定或较高的综合毛利率水平。若公司未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

行产品升级或开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可能出现产品售价下降，使得

毛利率水平出现波动；此外，如果公司市场推广不力，高毛利率产品销售占比下

降也会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出现波动，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有效应对供应链产能阶段性紧张及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为了应对

客户的弹性交付需求，报告期内公司调整备货策略，适度加大了备货量。若未来

市场加速下行，或者由于技术迭代导致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可能导致存货跌价风

险提高，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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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风险 

公司所处的半导体行业具有周期性的风险。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池安全芯

片、电池计量芯片和充电管理等其他芯片，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电动工具、

轻型电动车辆、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及无人机等终端产品中，其市场需求

不可避免地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如下游应用领域受到行业周期因素的冲击，

则可能影响其对公司产品的需求，进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公司所

处半导体行业的上游晶圆生产、封装测试等产业由于产能建设周期较长，供应链

产能可能出现周期性紧缺和过剩，从而使得公司业绩发生波动。 

（四）宏观环境风险 

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际贸易摩擦

逐渐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必须面对的常态化问题。如果未来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加

剧，例如中美两国现有贸易摩擦继续恶化，或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的国家增加等，

导致公司终端客户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则可能对公司正常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其他重大风险 

1、研发失败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模拟芯片的研发和销售，主营产品以电池管理芯片为核

心，并延展至更多种类的电源管理芯片。公司在持续推出新产品的同时，需要预

研下一代产品，以确保公司良性发展和产品的领先性。具体而言，公司将根据市

场需求，确定新产品的研发方向，与下游客户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对下一代芯片

功能进行产品定义。公司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及资金，未来如果

公司开发的产品不能契合市场需求，将会对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竞争力造成不利

影响。 

2、因技术升级导致的产品迭代风险 

集成电路设计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科技技术更新速度较快。公司经过多

年对电池管理芯片的研发，已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未来如果公司不能根据行业

内变化做出前瞻性判断、快速响应与精准把握市场或者竞争对手出现全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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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公司的产品研发能力和生产工艺要求不能适应客户与时俱进的迭代需要，

逐渐丧失市场竞争力，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3、募投项目新能源电池管理芯片研发项目的实施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科技创新领域，具体涉及

消费领域、工业领域及新能源领域，其中，新能源电池管理芯片研发项目将对电

化学储能、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等新能源领域的前沿电池管理芯片进行研发。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芯片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和工业控制领域，新能源领

域主要涉及小型储能系统以及轻型电动车辆，尚未应用于大型储能系统及新能源

汽车。虽然公司已为新能源电池管理芯片项目的研发进行了充分的人员及技术储

备，并对项目可行性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证，但现有与大型储能相关的超高压模

拟前端等项目处于设计阶段。若未来研发过程中关键技术未能突破、性能指标未

达预期、研发进程缓慢或投入成本过高，新产品研发面临失败的风险。 

同时，新能源电池管理项目为新产品研发项目，尚无在手订单，在新产品推

出后，相关业务面临市场拓展风险，如公司市场开拓效果不及预期，则新能源电

池管理项目未来可能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小。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一）主要会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488,659,682.39 393,016,378.03 24.34 249,311,698.09 

利润总额 100,936,440.16 77,482,130.35 30.27 55,054,48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7,344,872.59 78,839,779.71 23.47 59,773,73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8,294,511.54 75,098,586.05 17.57 49,403,5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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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65,295.15 64,802,029.44 -107.82 66,122,089.47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23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59,179,372.17 1,711,977,281.93 2.76 1,684,434,762.75 

总资产 1,951,031,916.97 1,782,656,928.69 9.45 1,754,182,697.24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23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663 0.9633 21.07 0.72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238 0.9186 22.34 0.69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1.0579 0.9175 15.30 0.6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5 4.69 增加 0.96 个百分点 3.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5.13 4.47 增加 0.66 个百分点 2.9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8.04 29.07 减少 1.03 个百分点 32.26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 

1、报告期内，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48,865.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4.34%；

主要受以下方面影响：（1）下游终端市场需求在本年度得到延续，销售较上年同

比增加；（2）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产品迭代，提升产品性能，推出有市

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业务规模不断扩大；（3）加强客户资源累积，并积极争取市

场份额，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最终实现了整体的营收增长。 

2、报告期内，本期实现利润总额 10,093.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2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34.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47%；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29.45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17.57%；上述指标增长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流出 506.53 万元，同比减少

107.82%。主要为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积极加强供应链管理，策略性的增加库存。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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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优势 

1、坚持正向设计，打破国际厂商专利壁垒 

公司在模拟芯片设计领域积累了一批有自身特色的核心技术，凭借研发团

队在电源及电池终端领域和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领域丰富经验，公司坚持正向设计，

重视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研发出了一批高性能、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公

司产品的性能与技术水平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公司已累计了包括戴尔、惠普、

联想、三星、史丹利百得、TTI、东成电动、SharkNinja、荣耀、小米、九号智能、

仁宝电脑、歌尔股份、石头科技、科沃斯、立讯精密等在内的优质终端客户。 

电池计量芯片核心技术长期被国际厂商垄断并以专利形式保护，公司自主

研发出一整套电池特性分析、提取和建模的方法学，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地获

得专利授权，突破国际厂商的专利壁垒，实现了技术自主。 

2、融合多学科基础知识，掌握电池电化学特性 

相较其他模拟芯片的细分领域，电池管理芯片技术门槛更高，需要电池电化

学和芯片设计的学科交叉能力。公司管理层及研发团队曾分别就职于国际知名的

集成电路领域和锂电池领域的顶尖企业，多年来通过对电池电化学特性的提取、

分析和数据建模，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掌握电池电化学特性并与芯片设计

深度融合，为新产品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34 项国内和国际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8 项，公司的研发人员占全部人员的比重达 68.66%。 

3、深耕工业级和消费级终端应用市场 

公司长期专注于开发工业级和消费级电池管理芯片产品，在管理团队和技

术人员带领下，积累并拥有庞大的电池数据库及产品方案，针对市场发展趋势及

客户需求，始终保持高度敏感的嗅觉，新产品研发的导入速度较快。依托已有的

三大产品线，公司已形成多套满足电池安全性、持久性和可靠性的解决方案，包

括智能手机/平板解决方案、智能穿戴产品解决方案、电动工具解决方案和轻型

电动车辆解决方案等。随着不断为客户提供创新并有高附加值的解决方案，公司

已成为国内电池管理芯片领域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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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性能突出、品质稳定 

由于电池作为供电来源具有一定危险性，如果安全及管理芯片失灵，容易造

成人员及财产损失，电池管理芯片终端客户尤其关注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公

司创始人及研发人员具有多年模拟集成电路领域和电池领域工作经验，对电池管

理芯片领域有深刻理解和认知，凭借多项核心技术的积累，公司产品在设计上可

以充分考虑客户需求，灵活调整关键指标，预留充分冗余，使得产品能稳定可靠

地运用在客户的产品中，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 

除此之外，在质量管理方面，公司凭借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以及与晶圆代

工、封装测试厂长期的合作，将质量把控贯穿整个生产制造环节，实现产品质量

控制。 

（三）服务体系完善、终端客户粘性高 

电池管理芯片产品应用于终端产品中，对于电子产品的安全可靠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终端客户对于相关芯片的导入，有着严格的要求，通常需要经过样

品验证、试产、调试等一系列耗时的测试环节。同时也意味着，产品一旦导入客

户终端产品体系，被替换成本较高，具有较高的门槛。 

公司注重销售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和客户响应效率，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专业

技术过硬，客户响应及时的现场技术支持团队，能够高效快速解决前期导入时的

问题，缩短产品导入时间。此外， 公司市场及研发团队始终贴近国内市场需求，

与行业顶尖客户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随着合作深入，公司逐步融入众多战

略客户的新产品研发体系中，有利于形成业务协同，培养合作默契和商业粘性，

让公司产品线更多应用于客户的新老终端产品体系。 

目前，公司产品已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TWS 耳机等智能可穿戴

设备、电动工具、充电类产品（如移动电源）、轻型电动车辆、无绳家电（如吸

尘器）、智能手机及无人机等领域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终端产品中。 

（四）品牌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专注于电池管理芯片领域，凭借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和电池电化学领域长期研发，以及对于专业高效的销售和技术团队的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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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中已形成“产品稳定可靠，服务及时高效”的特点。公司以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深耕消费级和工业级领域，坚持服务各行业领先及具有发展前景企业，陪伴优

质客户共同成长。公司在电池管理芯片领域已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及服务口碑，

为开拓新市场、建立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研发团队经验深厚 

从设计方式来看，包括电池管理芯片在内的模拟芯片，其设计方式与数字芯

片不同，无法通过 EDA 工具完成电路的自动生成，而是需要设计师人工操作设

计电路、仿真验证。高性能的模拟电路设计没有固定规律可循，需要资深设计团

队长期积累经验、迭代架构，极大程度地增加了产品设计的难度。公司研发团队

的深厚经验和高度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公司对行业新进入者的壁垒。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电池管理芯片领域少数覆盖全品类的企业，产品性能整体与国

际竞争对手相当， 部分产品的关键指标已超过竞品。技术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公司始终注重技术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 13,701.81 万元，

同比增加 19.95%，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8.04%，公司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和产品

开发效率有所提高，不断通过产品迭代升级和推出有竞争力的新品满足多样化终

端应用场景以及不同终端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具体到产品，公司坚定在模拟前端 AFE、高串和高精度电池安全芯片、多

串电池计量芯片等领域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力争在高端应用领域推出更多有竞争

力的产品，紧抓高端模拟芯片国产替代机遇，同时在其他电源管理芯片领域加大

技术和产品储备，多元化产品布局，更好贴近市场需求。 

（二）研发进展 

公司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加强研发投入力度。2025 年度，公司研

发活动正常开展，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公司研发活动已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

公司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持续强化核心技术保护力，截至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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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授权的专利共 34 项，包括发明专利 28 项；其中，境内

专利 30 项、境外专利 4 项。在中国境内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25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合规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78,994,810.32

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 545,424,469.97 元，本年度使用 233,570,340.35 元，均

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639,323,076.93 元，

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9,323,076.93 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540,000,000.00

元，系未到期理财产品金额。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 年 4 月 19 日 

本次报告期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491,000,000.00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546,229,645.06 

减：支付的发行费用 135,607,754.94 

二、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1,355,392,245.06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545,424,469.97 

本年度使用金额 233,570,340.35 

现金管理金额 540,000,000.00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55,7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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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7,308,208.87 

其他-闲置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收

益金额 
45,673,165.59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99,323,076.93 

注 1：本表之“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中包含保荐费、承销费及其他费用的相关税费共计

人民币 137.26 万元。 

注 2：公司现金管理具体情况详见本文“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注 3：本表之“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与上期披露的累计使用金额 574,437,885.27 元的差

异系收到募集资金后支付的发行费用，包括主要包括（1）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等其他

发行费用；（2）募集资金置换 IPO 发行费用。上述差异已包含在“减：支付的发行费用”中。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 年 4 月 19 日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额 
账户状

态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松山湖科技支行 
588000013549265 1,492,766.06 使用中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松山

湖科技支行 

540500788011000

00772 
1,808,439.92 使用中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东城支行 

440501776208000

02233 
10,216,070.23 使用中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松山湖科技园

支行 

714675619787 14,380,031.20 使用中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769903856910258 17,563,247.98 使用中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

支行 

971600788017000

03899 
2,103.24 使用中 

广东赛微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东莞分行营

业部 

602001001012010

0187749 
40,394,342.29 使用中 

上海赛而微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张江支行 
121919686110303 13,333,735.10 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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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名称 202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 年 4 月 19 日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告期末余额 
账户状

态 

赛思微电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张江支行 
121947702810606 132,340.91 使用中 

合计 99,323,076.93  

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

持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包含报告期内离任）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股

数 

年度内股份

增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因 

蒋燕波 
董事长、

总经理 
196,749 282,657 85,908 

2020 年期权激励计划对象

进行行权、2024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归属、股份减

持所致 

葛伟国 
董事、副

总经理 
1,614,054 1,487,067 -126,987 

2020 年期权激励计划对象

进行行权、2024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归属、股份减

持所致 

赵建华 

董事、副

总经理、

核心技术

人员 

883,687 1,137,881 254,194 

2020 年期权激励计划对象

进行行权、2024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归属、股份减

持所致 

刘剑 董事 0 0 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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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圻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张光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杨华中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胡敬宝 

董事会秘

书、财务

总监 

0 0 0 不适用 

朱炜礼 

核心技术

人员、设

计总监 

156,000 214,000 58,000 

2020 年期权激励计划对象

进行行权、2024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归属 

杨健 

核心技术

人员、设

计总监 

156,000 192,400 36,400 

2020 年期权激励计划对象

进行行权、2024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归属、股份减

持所致 

刘利萍 

（离

任） 

财务总监 51,000 62,900 11,900 
2020 年期权激励计划对象

进行行权所致 

合计 / 3,057,490 3,376,905 319,415 / 

十一、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按照《保荐办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或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十二、其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以下无正文） 




